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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南市政府 函

受文者：臺南市議會

發文字號：府衛心字第115090079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三(47580_0900791A00_ATTCH1.pdf、47580_0900791A00_ATTCH3.pdf)

有關貴會第4屆第7次定期會法規市府提案（第3號案）大
會決議案，本府意見復如說明二，請查照。

復貴會115年6月3日南議法規字第1150004038號函。
大會決議辦理情形如下：

第四條所指身份，係指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人員執行職

務時，知悉對象出現重度情緒困擾時，應先辦理自殺危

險性評估，並非所有規範對象都需列入評估及通報。目

的是為及早提供心理關懷及支持，降低自殺企圖風險，

無關標籤化。

第十二條所指公務人員懲處，為加強自殺通報義務，以

避免自殺憾事發生。因適用對象同自殺防治法第11條第
1項所定之公務人員及自殺防治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1項
通報作業，故不另請中央函釋。

檢附自殺防治法及自殺防治法施行細則各1份供參。

正本：臺南市議會、臺南市各議員

副本：臺南市政府秘書長室(含附件)、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含附件)、臺南市政府法制處
(含附件)、臺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含附件)、本府衛生局綜合企劃科(含
附件)、本府衛生局心理健康科(含附件)

地址：7082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
承辦人：唐麗鶯
電話：06-2679751分機512
傳真：06-3358161
電子信箱：a00805@tncghb.gov.tw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15年6月18日

主旨：

說明：

一、

二、

(一)

(二)

三、

電  子  公  文
交  換  章
2026/06/22
11:57:33

第1頁，共1頁

法規委員會 115/06/22

11500047301



法規名稱：自殺防治法

公布日期：民國 108 年 06 月 19 日

第 1 條

為加強自殺防治，關懷人民生命安全，培養社會尊重生命價值，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 3 條

自殺防治應根據個人、家庭及社會影響因素，自生理、心理、社會、經濟、文化、教育、勞動及

其他面向，以社會整體資源投入策略實施之。

第 4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跨部會自殺防治諮詢會，以促進政府各部門自殺防治工作之推動、支援、協調

及整合。

第 5 條

1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協調、諮詢、督導、考核及推動自殺防治工作，應設跨單位之自殺

防治會。

2   前項自殺防治會之組成、任務、議事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第 6 條

1  各機關、學校、法人、機構及團體，應配合中央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推行自殺防治工作，

辦理自殺防治教育，並提供心理諮詢管道。

2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自殺防治工作之必要，得請求有關機關協助或提供相關資料。

3   第一項自殺防治教育及心理諮詢管道所需費用，必要時中央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予補

助。

第 7 條

1   各級政府每年應編列自殺防治經費，執行本法所定相關事項。

2   中央主管機關應針對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自殺防治方案推行績效優良者，給予獎勵。

第 8 條

1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設置自殺防治相關人力，並提升其專業技能。

2   前項自殺防治相關人力之資格、訓練、課程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3   中央主管機關就前二項事項，必要時應對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予以補助。

第 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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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央主管機關應擬訂全國自殺防治綱領，報行政院核定後實施。

2   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法人、團體設國家自殺防治中心，辦理下列事項：

一、自殺防治現況調查。

二、自殺資料特性分析及自殺防治計畫建議書。

三、每年製作自殺防治成果報告。

四、輔導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推動因地制宜之自殺防治。

五、推廣及辦理自殺防治守門人教育訓練。

六、建置及改善自殺防治通報關懷訪視制度。

七、推動醫療機構病人自殺防治事項，進行監督及溝通輔導。

八、協助傳播媒體及網際網路平臺遵守自殺新聞報導原則，並建立自律機制。

九、其他自殺防治有關事項。

3  前項第五款自殺防治守門人，指具備自殺防治觀念，能識別自殺風險，並提供協助或轉介等作為，

以防範他人發生自殺行為之人。

4   第二項法人、團體於執行受委託業務時，得蒐集、處理或利用必要之個人資料。

第 10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或委託辦理免付費之二十四小時自殺防治緊急諮詢電話。

第 11 條

1   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置自殺防治通報系統，供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長期照顧服務人員、學校

人員、警察人員、消防人員、矯正機關人員、村（里）長、村（里）幹事及其他相關業務人員，

於知悉有自殺行為情事時，進行自殺防治通報作業。

2   前項通報之方式及內容，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通報人之身分資料，應予保密。

3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接獲通報後，應立即處理；必要時得自行或委請其他機關（構）、團體

進行關懷訪視。

第 12 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建立機制，降低民眾取得高致命性自殺工具或實施高致命性自殺方法之機會。

第 13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防止自殺行為人再自殺，提供自殺行為人及其親友心理輔導、醫療、

社會福利、就學或就業等資源轉介。

第 14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受其委請之機關（構）或團體進行關懷訪視時，得請求警察機關、

醫事機構、學校或其他相關機關（構）協助，受請求者應予配合。

第 1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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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機關、學校、法人、機構、團體及相關業務人員執行本法相關業務時，對自殺行為人及其親友

之個人資料應予保密，不得無故洩漏。

2   無故洩漏前項個人資料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

第 16 條

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下列事項：

一、教導自殺方法或教唆、誘使、煽惑民眾自殺之訊息。

二、詳細描述自殺個案之自殺方法及原因。

三、誘導自殺之文字、聲音、圖片或影像資料。

四、毒性物質或其他致命性自殺工具之銷售情報。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足以助長自殺之情形。

第 17 條

1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前條規定者，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得按次處罰。

2   前項以外之宣傳品、出版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違反前條規定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處負責人及相關行為人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沒入前條規定之物品、令其

限期移除內容、下架或其他必要之處置；屆期不履行者，得按次處罰。

第 18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9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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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自殺防治法施行細則

發布日期：民國 109 年 08 月 06 日

第 1 條

本細則依自殺防治法（以下稱本法）第十八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各級政府為落實本法第三條以社會整體資源投入自殺防治策略之實施，應促進全體國民對自殺防

治之認識，全體國民應協助政府推動自殺防治工作。

第 3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邀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擬訂本法第九條第一

項全國自殺防治綱領，其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自殺防治之衝擊及挑戰。

二、我國自殺防治現況及趨勢變化。

三、願景及目標。

四、策略。

五、政府機關權責分工及協調。

六、後續推動。

第 4 條

各機關、學校、法人、機構、團體及社會各界，應依前條綱領提出有效策略，就下列事項共同投

入防治資源並執行：

一、自殺行為發生前之預防。

二、自殺行為發生時之危機處理。

三、自殺行為發生後之處置。

第 5 條

本法第四條規定之自殺防治諮詢會，置委員十五人至二十七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衛生福利

部（以下簡稱本部）部長兼任，副召集人一人，由本部主管次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本部部長就

相關部會次長、單位主管及學者專家聘兼之。

第 6 條

自殺防治諮詢會之任務如下：

一、全國自殺防治行動綱領之諮詢事項。

二、自殺防治策略之諮詢事項。

三、自殺防治方案之諮詢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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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府各部門自殺防治工作協調及整合之諮詢事項。

五、自殺防治諮詢規劃之諮詢事項。

六、自殺防治研究發展之諮詢事項。

七、其他有關自殺防治工作及各項心理健康促進前端預防工作之諮詢事項。

第 7 條

本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二項所定自殺防治工作，其內容包括下列事項：

一、推廣生命教育。

二、製作及推廣自殺防治教材及宣導品。

三、依年齡別及高風險群，推動自殺防治服務措施。

四、加強民眾認識精神疾病及防治憂鬱症。

五、推廣防範自殺之主動助人與求助觀念及方式。

六、建置關懷網絡機制及知悉有自殺行為情事時之協助方式。

七、分析自殺死亡或通報資料，並監測趨勢變化。

八、降低高致命性自殺工具之可取得性。

九、辦理自殺防治專業人員教育訓練。

十、加強自殺防治之研究。

十一、其他自殺防治有關事項。

第 8 條

本法第六條第一項所定自殺防治教育，其內容如下：

一、生命教育課程。

二、壓力調適及問題解決技巧。

三、認識自殺危險因子、保護因子。

四、識別自殺高風險對象及徵象。

五、防範自殺機制。

六、自殺危機處理。

七、自殺防治資源。

第 9 條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所定相關資料，其項目如下：

一、戶籍資料，包括各類身分、族別或國（地區）別資料。

二、學籍資料。

三、醫療業務資料。

四、全民健康保險資料。

五、低（中低）收入戶資料。

六、就（失）業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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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自殺死亡個案死因調查資料。

八、本法第九條第二項第一款自殺防治現況調查及其他辦理自殺防治工作所需資料。

第 10 條

1   本法第七條第二項所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自殺防治方案，應依本法第九條第一項綱領擬

訂，每二年檢討一次，並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2   前項自殺防治方案之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現況分析。

二、階段目標。

三、推動期程。

四、推動策略及措施。

五、機關權責分工及協調。

六、預期效益。

七、管考機制。

第 11 條

本法第九條第二項第一款所定辦理自殺防治現況調查，包括下列事項之蒐集、彙整及分析：

一、全國推行自殺防治工作實施成效。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推行自殺防治方案實施成效。

三、自殺通報及自殺死亡資料。

四、特定人口群自殺涉及第九條之相關資料。

五、民眾對自殺防治之認知、態度及行為。

第 12 條

本法第九條第二項第五款所定自殺防治守門人教育訓練，包括下列內容：

一、自殺防治守門人之基本素養。

二、自殺防治相關法令及綱領。

三、自殺危險因子及影響因素。

四、自殺防治現況及策略。

五、自殺風險評估篩檢量表之應用。

六、自殺行為之預防及危機處理技巧。

七、本法第十三條防止再自殺之資源轉介。

第 13 條

1   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所定人員應自知悉有自殺行為情事後二十四小時內，依中央主管機關建置之

自殺防治通報系統進行通報作業。

2   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所定通報內容，包括可得知之自殺方式、自殺行為人資料、自殺原因與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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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及通報人聯絡方式。

第 14 條

本法第十二條所定降低民眾取得高致命性自殺工具或實施高致命性自殺方法之機會，其機制如下：

一、向製造或販售業者宣導，不以自動販賣、郵購、電子購物、開放式貨架或其他方式，供民眾

直接取得高致命性自殺工具。

二、向製造或販售業者宣導，於高致命性自殺工具之銷售包裝或容器上，註明警示圖文及自殺防

治緊急諮詢電話。

三、宣導珍惜生命，並註明自殺防治諮詢電話，或於適當場域設置求助標示。

四、向公、私場所或對高致命性自殺方法場域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宣導設置防護措施、改良

環境、設施設備，或去除危險物品。

五、向高致命性自殺工具販售業者及高致命性自殺方法場域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宣導參加自

殺防治守門人訓練。

六、向高致命性自殺工具販售業者宣導於販售時，主動詢問民眾取得原因。

第 15 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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